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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导言 ...‘ -■ . •：； ' '
-：• • ••' ,• - . . . .

1 .大会于一九七四年第二二三七次全体^ 政上将标题为"消除宗教上一切形
.、...

式的不容异己，象"的议程项目 5 4 发交第三# 员会。

2 。 委员会于一九七四年千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的第二 0 九一至二0 九六次 

会议上审议了这个项目。 这些会议的筒要记录（A / g  . 3 / S R .  2 0 9 1 - 2 0 9 6  )裁 

有各会民国代表所表示的意见。

3 „ 委员会收到秘书长的说明，其中载有(a)关于人权委员会第三十届会和经济 

及社会理事会第五十六届♦ 遵从一九七三年千-■•月5 千日六会第 3 0 6 9  ( XXVI工工) 
号决议就拟订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的宣言草案所采取的行动的报导；（b)关 

于完成消除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及基于宗敎和信仰的坡视的国际公约草案问题的背景 

资料 ( A/9644 ) 。

4 . 在十一月十’五日的#  2 0 9 1 次会议人权司司长介绍了议程项目 5 4 。

5  . 在同一次会议上 , 荷兰代表代表荷兰和 ■ 典提出了一项工作文件（V C ， 

3 / i - 2 1 3 1  )；其中载有消除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及基于宗教或信仰的技视的宣言草 

案全文厂工作文件载明如下：

"大会,
^ 虑 到 联合国宪章的一项基本原则是全体人类生来就有尊严和平等且所有会 

员国已经立誓愿与联合国同心协力，采取联合和个别行动, 增进并激励对于全体人 

类的人权及基本自由的普遍尊 :Ê 和遵行不券种族、性别、语言或宗教 ,

"% 虑到世界人敏寡言和国际人权公约所宣布的思想、信念、宗教和信仰的自由 

权利，起括以崇奔、遵守〜行和宣扬方武表现个人的宗教和信仰的权利，以及不 

受歧视的原则和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权利，

"考虑到无视和侵替人权和基本自由，，特别是思想、信念、宗教或信仰自由的权
. " ■
利，为 人 类 直 或 後 争 和 Ê 大苦难， 克其是当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不容异 

:己和坡视的表现等于点躲民嚴和国家之间仇恨的时候，



"考虑到信举宗教或信仰,是每一个人生活观念的基本要素'这项宗教或信仰自 

由应获得充分尊重和保证, 9 . ♦ ，-
: "认为实有必要由各国政府、组织和个人通过教盲或其他方式，在与宗教或信仰
*； 0. I

自由有关事项方面努力促进Till氣 容恕和尊重，Î并不从事或采取任何旨在k坏本宣I
t教趣定的任何宗旨和原的亲动或行詩ÿ i - : —y : - y

"满意地注意到在联合国和各专门机构的主持下，已通过多项消除各种形武j义弗

的公约，辣 有 若 干 生 襄 力 ,i .

"对世界4：某些地区对宗教或信仰仍然存有不容异己和坡视的现象，表示关切,
‘’决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便迅速消除一切形式的此种不容异己现 â ,  b I 止基

Ÿ 宗教或信仰的歧视并向它 i 特战斗

f宗束成信仰自由的权利不应被滥用为推行或继繞任何意识形态和实施殖民、

种夢主义的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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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 

‘’保障宗教或信仰的自由 

"第一条

"人人都有思想、信念和宗教自由的权利。 这权利应该包括服廣或不服膚某一 

宗救或信仰、和依照他的信念的命令改变他的宗教和信仰的自由.而不受足以揭普 

他在这事上选择或决定自由的任何强迫 „ " 宗教或信仰"这名词应该包括神道的

非神道的和无神的信仰。

"第二条 '

' ‘‘在人与人间基于宗敎或信仰的理由所加的坡视乃是对人类尊严所犯的罪行，应
■ - ■ • ■ ■ . . • . ' ■ ■

该受到《责而被认为是对联合国宪章原则的否认，世界人权宣言里公布的和国际人 

权公约详细规定的人权和基本自由的侵事, 也是对各国间友好及和平关系的一重障 

碍- ♦
第三条

“ 1 . 无论小人或团保，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行使和享受上，不得受任何 

国家、机关 / 团体或小人，基于宗敎或信仰的理由，加以任何支视。

" 2  . 人人对于侵營本宣言所订权利的任何行力，或者对于他基于宗教或信仰的 

:理由而在他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方面可能道受的任何跋视行为，都有权利从有管籍权 

的国家当局获得有鼓的补救。

， "第四条 .

“ 所有各国，都应该在公民、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一切方面，采取有 

效的措施，来防止和消除对在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承认行使和享受上的坡视。 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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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于必要时制订法律或者废除法律，来禁止这特坡祝，并且采取一切适当的措方Ê 

来和那些引起宗教不容异己现象的偏见进行战斗。

"第五条

父母或法定监护人有决定在何种宗教或信仰下养育子女的权利。 当子女已达

充分理解的程度时，其愿望应予计及。 ....... .
- ■••• . .1 二 . . .

- /  ..... V

*，六条

\ 字一个人和每一团体或社区均有公开或私下表明其宗教或信仰的权利，而不受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任何坡视 Î 这种权利特别包括下列各项：

; 1 . 礼拜、集会和设立以及保持礼拜或集会场所的自由；

" 2 . 教授_ 传播和学习其宗教或信仰，及其神圣语文或传统的自由；

" 8 . 设立和保持慈善和教育机构，并在公众生活中表明宗教或信仰所涉问题， 

借以实行其宗教或信. 的自由；

" 4 . 奉行其宗教或信仰的礼仪或习俗的自由。

"第七条

各宗教会众有训缘敎士，教 师 并 与 国 内 、国外属于同一宗教或信仰的社区或 : 

机构从祭连系的权利。

/ , .

八条

" 一•个国家定或承认一种宗 ^ 或信仰，或者国家与宗教或信仰分立，

为这种情形的本身乃是基于宗《I：或信仰的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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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九条

" 政府、组织和私人应经由設育和其他方式，努力促进对有关宗•教和信仰祭项的 

谅儒、容忍和尊重。 不得利用宗数和非宗敎信仰的自由来激起人民与人民间，和 

不同的宗教和民族的团体之间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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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议决议草案

6 . 保加利亚代表在十一月二十日第二G 九四次会议上介绍了保加利亚和白俄

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出的一■份决议草案（A /G ， 2 1 3 0 ) 。 该决议草 

案，内容如下： •

"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三十日第3 0 6 9 ( X X Y工工工) 号决议，

' "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负有厘订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宣言草案的任

务，并已为此目的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

" 赞成人权委员会准备在其下届会议优先厘订此一宣言的意向, 、

" 决定将标题为，消除宗敎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的项目推迟到人

权委员会邀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一项单一的宣言草案时再加审议。 "'■ ‘ . ■
' 7 . 在同一次会议上，有兰代表代表有兰和翁典对上述决议草案提出修正草案

( A /C » 3 /L ，2 1 3 2 ) 如下：

( a ) 序言部分增加新的 , 3 段：

" 切望积极进行拟订《清除宗猛上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宣言草案》" ;

C b )增加下述一段，作为执行部分第一段

" 1 . 藍经济及社会理^^会敦促人权委员会注忌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讨、 

论这个问题期间所发表的意见和提出的议 "； .

■ ( c )增加下述一段，作为执行部分第2 段：

" 2 .  ÿ 人权委员会 iü 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免三十届会议提出 

一个单一的《消除基于宗敎或信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跋视宣言草案》"；

以下述一段代îy'•玩/fï:.执 行 分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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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决定# 这个项目列入大会三千届会议的议程 , 以期尽可能审议、

完 和 通 过 一 个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伸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坡视宣言》" 。

8 荷兰代表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0 九五次会议上代表务提案国接受了巴基 

斯坦代表对^ 0 。3 ^ ，2 1 3 2 中的第四项修正祭（见上文第7 段(d)) 口头提出的， 

lŸ ti-正察如下 Ï ,

" 决定把本项目列入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议程 , 以期对《消除基于宗教或 

信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跋祝宣言》的厘订工作的进度作出评价，并于人权 

委员会已完成一个单一的宣言草案时，尽可能加以审议、完成和通过 "。

9 。委员会在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二0 九六次会议上就程序问题进行了辩论之后 , 

以五十八票赞成，一票反对，二十五票弃权决定结束对项目5 4 的辩论。

1 0 . 在同一次会议上，委员会牧到一份决议草案的订正本（A / c . ^ a 2 1 3 C ^  

Rev . 1 )； 在订正草案的序言部分第4 段和执行部分祭1 段中，两个提案国# 受 - 

了 A / C ，̂ » 2 Î 3 2 号文件内的第一项和第四项修正案的实质。该订正决议，案 

( A / Î% 3 /L .  2 1 3 0 /R e v。1 ) 全文如下Ç

‘ " È à , -
"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千一月三十日第 3 0 6 9  ( X X V I I I )#决议 ,

" 注意到人权委员会目前负有厘订消除基于宗缴或信仰Bi/—^切形式不容异 

己和歧视宣言草案的任务，并已为此目的设立了一个工作组， ..

" 盘注養教人权委员会准备在下届会议优先厘订此一宣言的意向，

" ；̂ 积极从事此一宣言的厘订， '

" 1 。 ÿ 梦书长将大会第二千九届会议讨论此一问题期间所表示的一切 

意见和所提出的各项建议送交人权委员会；

" 2 。 直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一个单一的消除 

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妓祝宣言草案 ; ' V

" 3  e 决定在人权委员会向大会提出单一的宣言革案时再行审议本项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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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 在同一次会议上保加弟 M 代 表 对 . 所载的修正草案

口头提â 以下的再修正案：第 = 项修正案（见上戈第1 第 5 千居会议" 
等字样，第四项修正案（见上：« ? 微 ⑩ 》第 :S 御 i 去 "，完成 ，’ # 祠A 并在该段后 

半部，增添 " 于人权委员会 & 完成个单一姆尊案时，終等穿样9
12 o 在同一次会议上》/ 要 貴 会 狀 四 千 八 票 養 成 丸 票 反 对 , 票 弃

权决定先表决保加利亚代表口头:提處的展修正案。1
1 3 . 委员会然后表决订正决议秦案（̂ / ^ 。̂ 。3 $ 3 0 ^ 6 ^ 。1 >修正案 

( A / C  . 3 / 1 - >  2 1 3 2 > 以及刘■后者》务提 i Ü 再修 J E 案 （见上：文第 U 段 ）;；

( a ) 以五十票赞成，二十殴票废对* 三+ • - 票弃权避越保留第S 项修正案（见 

上文第7 段《3)中 " 第三千届会议 " 字样； ：

0 ) ) 以六十三票赞成, 千三票反对，二千三票# 权通过替烹项修里案（见上文 

第 1段(C)) 全文；

( C ) 以四十四票赞成, 二十一*票反对 , S 十 S 票弃极通过保留第 K 项f 正案 

( 见上文第 Î 段( d)  ) 中的 " 完成 " 字样；

(d) 以四十票赞成， 三十二票反对， 二千 5 票弃权適过善第四项修正案（见上 

文第 7 段(d) ) 后半部增添 " 于人权委员会己完成^ 个单• ^的草案时 " 等字样；

(e) 以六十票赞成， 二十三票反对， 十九票弃权通过经进再加修正后的第四项 

修正案（见上文第7 段(d)) ; ，

■ ( f ) 对 巴 基 斯 坦 所 提 出 的 口 矣 再 修 正 案 文 第 8 段 ）末加表决；

( g ) 以六千七票赞成，一票反对，二十九票弃权通过经修正后的订疋决议草案 

( A / c . 3 / L ° 2 1 3 0 / ï l e v .  1 ) 全文 （见下文第14 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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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委员会的建
, ■  ■ . . . . . .• . • ' . ' •-

1 4。 第三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面的决议草寒 ï

， 1 ■'/ ' - ' : - ■

消除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规象 

大会， ：: .11.1 I

回顾其一九七三年千一月三千日第. 3 0 6 9 ( X X Y 工工工)号决谈 ,  .

注意到人权要员会目前负有厘订请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1~切形式不容异己和跋 

€祝宣言草案的任务 , 并已为此目的设立了一个工作组，①

并注意到人权委员会准备在定于一九七Æ年二月三日至三月七曰举行的第三十

一届会议优先厘订此一宣言的意向，②
. . . .  、

切望积极进行厘订此一宣言 ,

1 . 适秘书长将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艳此一问题期间所表示的一切意见和所 

提出的各项建议送交人权委员会 ;

2 . 襄人权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向大会提出一个单一的清除基于宗教 

或信仰的一切形式不容异己和破视宣言草寒 ; ‘

3 . 决定将标题为 " 消徐宗教上一切.形式的不容异己现象"的项目列入第三十
. . .

届会议的临时议程 , 以期于人权委员会已完成一个单一的草案时尽可能审议、# 成 

和通过一个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的—切形式的不容异己或跋视宣言草案。

① 参 看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五十六届会议./补编第 5 号》 （e / 5 4 6 4 ) , *
第 5 6 - 5 8 段。

② 见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一九七四年五月十七日第14(iVI)号决定。


